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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原址在芗城区南
太武 17 号房屋，地号

东南 211-1，拆迁面积超出原产
权证面积,现拆迁安置于芗城区
下沙路 26 号下沙温泉广场 3 幢
306室、芗城区下沙路 26号下沙
温泉广场 8幢 502室。今郑福来、
郑福、郑福顺申请上述安置房权
属登记，现按漳州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要求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
如有异议，请即日起壹个月内向
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
议登记。逾期本人将按规定向中
心申办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郑福来、郑福、郑福顺

2022年9月26日

声明遗失声明
▲ 陈 敏 洁 不 慎 遗 失 漳 州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智 能 制 造 学 院

2020 级 工 业 设 计 专 业 班 学 生

证 ，证 号 ：2007015011 号 ，声 明

作 废 。

▲ 南 靖 县 简 伟 亮 、简 丽 洁

不 慎 遗 失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壹 张 ，

出 生 证 编 号 ：M350248990，声 明

作废。

▲ 徐 素 芬（身 份 证 号 码 ：

350627198107170528）不慎遗失《福

建省失业保险个人缴费凭证》壹本，

声明作废。

▲漳州弘智物流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闽 E69383 货车的中华人民共

和 国 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

350603202619，声明作废。

▲漳州市芗城区品东餐饮店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有效

期至 2025年 01月 01日），许可证编

号：JY23506020119902，声明作废。

▲漳浦县自然资源局黄毓馨不

慎 遗 失 行 政 执 法 证 ，证 号 ：

35170604130149，现声明作废。

▲湖北省咸丰县舒先富、刘玉兰夫

妇不慎遗失第三孩儿（舒思涵）出生医学

证明，证号：P350114358，声明作废。

现有仓库 8000 平方米、露天场地 80 亩。本
仓库和露天场地现有配套设备：40吨龙门吊一
台；20 吨龙门吊一台；10 吨叉车一部；120 吨地
磅一台。道路交通非常畅通，北面 200米是北环
城路，东面车辆直通市区，距离市区200米。

仓库和露天场地地址：芗城区顶岱山路 28
号（距离原 175医院北门 200米；距离顶岱山国
家 粮 食 储 备 库 100 米）。联 系 人 ：柯 先 生
13709327175

厦门市永宝源物流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6日

仓库和露天场地
出 租 漳州 2019P12 地块 1#-10#号楼及地下室工程项目(建设单位：

福建兆发房地产有限公司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交建宏峰集团有
限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开工，工期合计 592 天，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完成竣工验收。该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均已结清并足额发放
完毕，未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形，现对工资发放情况予以公告。
公告期自 2022 年 9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0 月 7 日，若有异议，请联系：
林文荣，联系电话：15060566557，联系地址：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漳
州 2019P12地块建发文昌府工地项目部。

举报投诉电话：龙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05966101006；龙
文区住建局：05962128106。

中交建宏峰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 9月 28日

公 告

本报讯（记者 李立平 通讯员 何
阿彬）近日，云霄法院常山法庭调解审
结一起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案，该案被告是一名年仅十三岁的初
中生许某，就读于云霄某中学。

2021 年 11 月，许某的同学徐某
驾驶无号牌二轮电动车到许某家，
许某见同学的电动车好玩，出于好
奇，遂驾驶该电动车载徐某出门，下
坡行驶至事故路段因躲避不及，剐
碰前方拾荒老人吴某肩挑的编织
袋，造成吴某摔倒受伤，事故发生
后，许某驾车逃逸。事故经云霄县公
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许某承担
事故的全部责任。

吴某诉至法院，要求许某及其
监护人共同赔偿其医疗费、营养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赔偿
金等合计十五万余元。

云霄法院常山法庭经办人员接手
案件后，经仔细审查证据材料，并与双
方当事人反复沟通，综合考虑到许某
尚未成年，家庭较为困难，且该电动车
未缴纳强制险等因素，对许某及其监
护人进行法治教育，经多次协调，双方
达成一致调解意见，许某及其监护人
共同赔偿吴某各项经济损失十一万余
元，双方握手言和，案结事了，许某父
母作为监护人未尽监护法定职责，当
庭流下悔恨的泪水。

未成年人骑电动车撞人被起诉
法院协调事了人和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 通讯员
吴小燕）一男子因沉迷赌博，债务缠
身，无力还款的他竟打起歪主意，以
租车名义从汽车租赁公司租赁一车
辆，通过伪造车辆手续，再把租来的
车辆进行抵押，获取钱财。9月23日，
诏安县检察院以涉嫌合同诈骗罪依
法对张某提起公诉。

2022年 3月，张某到沈某经营的
汽车租赁公司租赁一辆奥迪车。租赁
车辆后，张某通过做假证的小广告，
联系做假证的人，将租来的车辆信息
和身份信息发给做假证的人伪造车
辆行驶证。随后，张某以伪造的证件
和租来的车辆，到吴某经营的汽车服
务公司进行抵押借款。将租来的奥迪

车抵押8万元，并与吴某签订二手车
交易合同，合同期限为一个月，并承
诺若期限满未还款，张某要配合将该
车以 15 万元的价格过户给吴某。随
后，吴某在朋友圈发布抵押车辆信息
被该奥迪车车主沈某看到，遂联系吴
某告知该车是其名下的车辆。这下，
吴某才发现张某提供的汽车行驶证
是伪造的，赶紧向公安机关报案。

检察官提醒：无论是汽车租赁
行业还是个人，在将车辆租借给他
人时应严格审查他人资质、信用、品
行等。在借款给他人或者签订抵押
借贷手续时，要注意审核对方的身
份信息和抵押物权属，对于真伪难
辨的证件，可到发证机关查询核实。

租车后办假证将车抵押
空手套白狼终套牢自己

本报讯（记者 邹挺毅 通讯员
郑乐和 马辰）近日，芗城公安分局在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工作
中破获两起非法买卖微信号案件。犯
罪嫌疑人庄某（男，25岁，连江县人）
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叶
某（男，34岁，平和县人）因涉嫌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罪均已被芗城公安分
局网安大队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今年4月，芗城公安分局网安大
队侦查中发现，嫌疑人叶某通过在
网上购买他人实名认证的微信号，
并将购买的微信号以30元不等的差
价卖出，从中赚取差价，买卖微信号
数量较大，获利数千元。叶某的行为

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不仅微信号买卖违法，出售本人

实名认证的微信号也同样可能涉嫌
违法犯罪。今年 8 月，嫌疑人庄某明
知他人购买微信号用于网络违法犯
罪后，仍将本人实名认证的微信号
出售给网上认识的不知名网友，经
查其出售的微信号被用于电信网络
诈骗，庄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也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警方提醒：不仅仅是微信号买
卖不得，买卖手机号、银行卡、QQ号
等个人信息都可能触犯法律，广大
市民千万不得为之，触犯法律必将
受到惩处。

非法买卖微信号 两男子被抓

编辑同志：
得知我们小区住宅需加装电梯

后，江某找到我们“洽谈”，声称其是
某知名电梯加装公司的负责人，我
们只需要支付 20 万元，楼栋便能加
装电梯。为获取信任，还出具了公司
的资质证书、加装电梯案例等。我们
将钱如数交给汪某并签订电梯安装
合同后，方知汪某所言及所提交的
资料全属伪造，且在赌场将我们所
交的 20 万元挥霍一空后去向不明。
请问：汪某之举是否构成犯罪？

读者：陈彩英等10人
陈彩英等读者：

汪某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该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
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
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
行为。本案中，汪某的行为已与之吻
合：一方面，汪某已经实施诈骗行
为。汪某谎称其是某知名电梯加装
公司的负责人，你们只需要支付 20
万元，楼栋便能加装电梯，甚至还伪
造了资质证书、加装电梯案例等资

料，无疑是为了取得你们的信任，骗
取你们的钱款。而你们也正是基于
此上当受骗，产生错误认识与判断，
继而交出钱款。另一方面，汪某具有
非法占有之目的。汪某在获取资金
之后在赌场将钱款挥霍一空后去向
不明，无疑表明其从一开始时便没
有考虑过为你们加装电梯。《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
定：“合同签订后携带对方当事人交
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
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逃跑
的”“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
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
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款物
无法返还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
行诈骗。再一方面，汪某必须受到刑
事制裁。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
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七条
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
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
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
案追诉。”鉴于汪某的涉案金额高达
20余万元，已大大超出了追诉起点，
自然必须受到刑事制裁。⊙颜东岳

假借加装电梯卷走工程款
虽有合同也属诈骗

法律咨询
随着“十一”黄金周临近，人们

短途游、周边游以及自驾游的出行
意愿进一步提升。但在旅程中发生
人身损害纠纷时，该向谁主张赔偿
责任呢？

好意同乘，
赔偿责任可因“好意”酌减

案例：常女士与郭某同在一家
食品公司工作。2022年“五一”假期，
常女士无偿搭乘郭某驾驶的车辆一
同外出郊游。行驶途中，郭某驾驶的
车辆与郑某驾驶的面包车相撞，常
女士因此受伤。事后因赔偿事宜未
能协商一致，常女士遂将郭某诉至
法院。法院审理认为，因原告无偿搭
乘郭某车辆构成好意同乘，且郭某
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故酌定减
轻其30%的赔偿责任。

说法：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二
百一十七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
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这是
法律首次关于好意同乘规则的明
确。首先，好意同乘的界定，一般是
指非营运机动车所有人或驾驶人，
无偿邀请或允许他人搭乘自己的车
辆。好意同乘应当是无营利目的，不
追求报酬，旨在互帮互助。好意同乘
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比如上班
捎带同事、出游免费搭乘亲友等都
属于此类情形。其次，好意同乘的法
律责任，应当是减轻。好意同乘是人
与人之间互帮互助建立和谐人际关
系的表现，如果发生在好意同乘中
的侵权责任必须全面赔偿，则不符
合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
利于鼓励他人助人为乐。法律规定，
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一方有责任
的，其责任应当减轻，避免了法律事
前激励的不充分。需要注意的是，

“应当减轻”不等同于“免除责任”，
好意施惠人的善意应当鼓励，但法
律上的侵权责任无法避免。本案中，

郭某无偿为常女士提供搭乘，虽然
交通事故造成原告受伤，但考虑到
该行为属于好意同乘的情形，法院
酌减了被告承担责任的比例。本案
提醒人们，结伴出行，善意互助，不
仅在道德上应予称赞，在法律上亦
值得鼓励，但交通安全仍应牢记于
心，若行为人具有侵权故意或重大
过失，则不能仅以好意同乘作为减
责事由。

游客跌伤，
园区已尽义务可免责

案例：2021年“五一”假期，胡某
到郊区田园综合体游玩期间，在跨
过篱笆攀爬一棵挂有“禁止采摘”的
樱桃树时跌伤，后胡某被送至医院
治疗。伤愈后，胡某与综合体协商赔
偿事宜未果，诉至法院。法院经审
理，认为被告不存在过错，遂驳回了
胡某的诉讼请求。

说法：《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
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
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
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
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首先，承担

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应当是经营场
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和群
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一方面，考虑到
特定场所处于经营者、管理人控制
之下，他们对该场所内的不特定的
人必须履行必要的安全防范义务，
充分保护其人身和财产安全；另一
方面，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出发，也不能盲目地扩大安全保障
义务主体的范围。其次，本条规定
的侵权责任是一种过错责任，被侵
权人应承担侵权人未履行安全保
障义务的举证证明责任。如果义务
主体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则
可免除责任。本案中，综合体通过
安装篱笆等设施将不同区域隔离，
且设有游园须知等明确提示游客
注意安全，胡某擅自跨越攀爬树木
进而摔伤，不属于被告过错导致，
故不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相应侵
权责任。就游客而言，无论是公园
游玩还是登高爬山，亦需文明出
行，时刻关注自身行为的危险程
度，量力而行。

乘车受伤，
游客可向经营者索赔

案例：李某与某旅行社签订了

国内旅游合同，随旅行团游玩途中，
因司机遇路障处置不当造成大巴车
侧翻。本次事故导致李某等乘客受
伤。伤愈后，当李某向旅行社等经营
者要求赔偿时均遭拒绝：组团社称，
大巴车不是他们的；地接社称，李某
并未与他们签订合同；客运公司称，
伤者是在旅游过程中出的事，应该
找旅行社索赔。无奈之下，李某将旅
行社及客运公司诉至法庭。法院经
审理，判决旅行社和客运公司支付
治疗费、伙食补助费、残疾补偿金等
费用共计14.7万元。

说法：《旅游法》第十二条规定：
“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有危险
时，有请求救助和保护的权利。旅游
者人身、财产受到侵害的，有依法获
得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旅游经
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
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
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从以上规定可以看
出，法律明确要求旅游经营者与旅
游辅助服务者在提供服务过程中
应当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旅游辅助
服务者作为交通、住宿等服务的直
接提供主体，应当取得从业资质，
根据服务内容建立有效的安全管
理、应急处理等制度，从而保障旅
游者的安全。而旅游经营者在选定
旅游路线、旅行项目、旅游辅助服
务者的过程中应当对相关项目的
安全性及应急处理机制等进行审
慎考察，并将相关注意事项对旅游
者进行有效披露。否则，旅游者因
此遭受人身侵害，旅游经营者、旅
游辅助服务者均须承担相应责任。
本案中，旅行社作为旅游经营者，
客运公司作为旅游辅助服务者，在
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没有尽到保障
游客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故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张兆利

假日出行，如何规避旅程风险？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一般来说，夫妻间的权利义务
随着离婚而消灭，但不等于绝对一
了百了，因为受到伤害的一方还可
以主张继续这些权利。

一方隐藏共同财产，
另一方可要求再次分割

【案例】 赵先生与方女士在离
婚前共同经营超市，收到法院送来
方女士的离婚诉状后，赵先生利用
方女士不清楚超市资产的机会，迅
速隐藏、转移了二百余万元的货物
和资金。直到离婚11个月后，方女士
才得知真相。方女士可以要求分割
该财产甚至要求多分吗？

【点评】可以。民法典第一千零
九十二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
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
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
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
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
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
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一
条也指出：“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
一千零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
同财产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从
当事人发现之日起计算。”本案情
形不仅与之吻合，也没有超过诉讼
时效。

一方与他人同居生育，
另一方可索赔精神损害

【案例】 虽然已经与前夫郭先

生离婚，但孟女士一直不知道夫妻
感情破裂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直到
一年后，孟女士偶遇郭先生与一女
子一起带着一名两岁左右的孩子，
才如梦初醒：郭先生在离婚前就已
经与他人同居生子。

【点评】 孟女士有权要求郭先
生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因为民法典
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
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
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
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
大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也分别指
出：“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时，应
当将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等
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义务，书
面告知当事人。在适用民法典第一
千零九十一条时，应当区分以下不
同情况：（一）符合民法典第一千零
九十一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
告基于该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
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
的同时提出。（二）符合民法典第一
千零九十一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
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
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规定提
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以就此单独
提起诉讼。（三）无过错方作为被告
的离婚诉讼案件，一审时被告未基
于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
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二审期间提出
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调解
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
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

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
一并裁判。”“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
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以民法典
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为由向人
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
法院应当受理。但当事人在协议离
婚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请求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方拒绝探望子女，
另一方可诉请保护探视权

【案例】 张女士与侯先生离婚
时，四岁的女儿被判决由侯先生抚
养，张女士承担一半的抚养费用。事
后，侯先生却以法院的判决没有规定
张女士可以探望儿子为由，一再拒绝
张女士探望儿子，更不用说带走。

【点评】 张女士可诉请法院保

护探视权。因为民法典第一千零八
十六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
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
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
权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
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者母
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中止的
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的解释(一)》第六十五条也指
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离婚判
决中未涉及探视权，当事人就探视
权问题单独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
应予受理。”故只要张女士没有“不
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其探视
权便可以得到法律保护。

⊙颜梅生

离婚了，受伤的你仍可主张这些权利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法在身边


